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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
能或半失能照護辦法第五條、第十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之一第一項所稱醫療

照護，指警察人員執行

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

危害，於其至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住院

醫療及出院後就同一傷

病之門診繼續醫療之照

護。 

      前項所定醫療照

護，由主管機關依下列

情形核實給與：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及

其施行細則應自行

負擔之費用。 

  二、醫師指定之必要費

用。 

  三、相關醫療所需非具

積極治療性裝具之

費用。 

  四、經醫師認定屬醫療

需要辦理轉診與因

門診往返住所及醫

療院所間所生交通

費。 

五、安置就養前之住院

治療期間，經醫囑

證明須由合格之照

顧服務員提供照護

所需之費用。 

      受醫療照護之人員

退休者，其醫療照護仍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之一第一項所稱醫療

照護，指警察人員執行

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

危害，於其至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住院

醫療及出院後就同一傷

病之門診繼續醫療之照

護。 

      前項所定醫療照

護，由主管機關依下列

情形核實給與：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及

其施行細則應自行

負擔之費用。 

  二、醫師指定之必要費

用。 

  三、相關醫療所需非具

積極治療性裝具之

費用。 

      受醫療照護之人員

退休者，其醫療照護仍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二、修正第二項，增訂第

四款及第五款給與醫

療照護之情形，分別

說明如下： 

（一）第四款：照護對

象就醫期間，因

應醫療轉診需

求，需搭乘相關

交通工具往返醫

療院所，又復康

巴士未普及，而

居住偏鄉且交通

不便地區人員亦

需僱用專車始能

就醫；此外，失

能人員出院後就

同一傷病門診繼

續醫療之情形，

亦有賴無障礙交

通工具之協助，

始得以前往醫療

院所，相關交通

費用支出確有實

需，應併予補

助，使其各階段

就醫期間相關照

護配套維持連

貫，並臻完善。 

（二）第五款：考量警

察人員執行勤務

遭受暴力或意外

危害而傷勢嚴重

者，於核定安置

就養前，亦有聘

請專人照護需

求，為完善本辦

法醫療照護措

施，爰參照特勤

人員及特勤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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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因執行特種

勤務遭受暴力或

意外危害致全失

能或半失能照護

辦法第四條第二

項第四款規定、

各地方政府對低

收入戶之傷病補

助、原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八十年

八月九日局肆字

第三○五九九號

函及九十四年二

月二十三日局給

字 第 ○ 九 四

○○○二四七六

號書函所示「至

於陪伴費，則須

視情況而定，如

醫療上確有需

要，宜由醫療機

構另行出具證

明，以憑認定」

等相關補助規

定，明定安置就

養前之住院醫療

期間，得依醫囑

核實補助所需照

顧服務員提供照

護費之規定。 

第十條  醫療照護與安置

就養費用之發給程序及

範圍如下： 

  一、醫療照護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按月

或按季檢具核定

函、醫師診斷證明

書、醫療費及交通

費單據等證明文

件，經服務機關或

學校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實發給。第五

條第二項第五款之

費用，並應檢具下

列單據： 

（一）照顧服務員之訓

練結業證明書或

第十條  醫療照護與安置

就養費用之發給程序及

範圍如下： 

  一、醫療照護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按月

或按季檢具核定

函、醫師診斷證明

書及醫療費單據，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實發給。 

  二、安置於榮家、榮總

分院護理之家或機

構住宿式長照機構

就養所需費用，由

該機構檢據行文按

月或按季向主管機

關申請發給。其費

一、配合實務辦理醫療照

護及安置就養申請核

發作業情形，修正第

一項各款，茲說明如

下： 

（一）實務上醫療照護

費用之發給，係

由申請人檢具相

關文件，經服務

機關或學校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

請，為符實務運

作情形，爰第一

款酌作文字修

正，並配合增訂

醫療照護階段申

請交通費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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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員職類

技術士證。 

（二）聘僱契約書。 

（三）醫囑單。 

  二、安置於榮家、榮總

分院護理之家或機

構住宿式長照機構

就養所需費用，由

該機構檢據行文按

月或按季向主管機

關申請發給；非由

該機構申請之就養

項目費用，得由申

請人檢具單據，經

服務機關或學校按

月或按季向主管機

關申請發給。總計

費用不得超過第六

條第二項所定就養

基準。 

  三、至政府立案之公私

立社會福利機構、

醫療療養機構及護

理之家就養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按月

或按季，檢具核定

函、該機構費用單

據及其他就養項目

費用單據，經服務

機關或學校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實發

給。其費用不得超

過第六條第二項所

定就養基準。 

  四、聘僱合格之照顧服

務員居家就養所需

費用，由申請人按

月或按季，檢具核

定函、照顧服務員

之訓練結業證明書

或照顧服務員職類

技術士證與聘僱契

約書及相關費用單

據，經服務機關或

學校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實發給。其費

用不得超過第六條

用不得超過第六條

第二項所定就養基

準。 

  三、至政府立案之公私

立社會福利機構、

醫療療養機構及護

理之家就養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按月

或按季，檢具核定

函及該機構費用單

據，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實發給。其費

用不得超過第六條

第二項所定就養基

準。 

  四、聘僱合格之照顧服

務員居家就養所需

費用，由申請人按

月或按季，檢具核

定函、照顧服務員

之訓練結業證明書

或照顧服務員職類

技術士證與聘僱契

約書及相關費用單

據，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實發給。其費

用不得超過第六條

第二項所定就養基

準。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

各款所定費用發給情

形，函復申請人、醫療

照護或安置就養機構。 

      受安置就養人員，

自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

或意外危害之日起至安

置就養之日止，自行至

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

福利機構、醫療療養機

構與護理之家就養及自

行聘僱合格之照顧服務

員居家就養之費用，得

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規定申請補發。 

      因同一事由，已依

其他法令規定申請政府

補助者，應予抵充，僅

服務員費用所需

證明文件，以完

備申領程序。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六條附表增訂就

養項目，又審酌

目前實務運作情

形，於榮家、榮

總分院護理之家

或機構住宿式長

照機構就養者，

所需費用由該機

構向主管機關申

請外，修正條文

第六條附表增訂

之就養項目，因

係屬依本辦法安

置就養者，得按

其自身需求購置

之相關就養物

資，尚非就養機

構就養項目所涵

括，爰修正第二

款，增訂非由就

養機構申請之就

養項目費用，得

由申請人檢具單

據，經服務機關

或學校申請核發

之程序規定，且

其所申請之就養

費用與機構申請

之就養費用總計

不得超過本辦法

第六條第二項所

定之基準，以資

明確。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

六條附表增訂就

養項目及實務申

請核發安置就養

費用作業情形，

第三款酌作文字

修正，增訂其他

就養項目之費

用，亦得經服務

機關或學校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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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所定就養基

準。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

各款所定費用發給情

形，函復申請人、服務

機關或學校及醫療照護

或安置就養機構。 

      受安置就養人員，

自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

或意外危害之日起至安

置就養之日止，自行至

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

福利機構、醫療療養機

構與護理之家就養及自

行聘僱合格之照顧服務

員居家就養之費用，得

經服務機關或學校依第

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

定申請補發，且不得重

複申請第五條第二項第

五款之費用。 

      因同一事由，已依

其他法令規定申請政府

補助者，應予抵充，僅

發給差額；已達本辦法

所定給與基準者，不再

發給。 

發給差額；已達本辦法

所定給與基準者，不再

發給。 

管機關申請發

給。 

（四）依實務申請核發

安置就養費用作

業情形，第四款

酌作文字修正，

以符實際。 

二、為使受照護對象之服

務機關或學校掌握費

用核發情形，俾適時

提供必要協助，爰第

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以資明確。 

三、第三項依實務申請核

發安置就養費用作業

情形，酌作文字修

正，以符實際；另為

區分醫療照護與安置

就養費用，明定二者

不得重複申請，以期

衡平及適用明確。 

四、第四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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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修正後) 

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就養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單

位

：

新

臺

幣

（

元

） 

類別 就養項目 
基                準 

全失能 半失能 

生活自理能力

巴氏量表評量

指數六十一分

以上者 

生活（含膳食）、護理照

顧（含營養補給及必要

衛材）、復健服務（必要

輔具）、醫師診療、社會

化活動、養護材料（傷

口護理、尿布等） 

三五○○○ 二五○○○ 

生活自理能力

巴氏量表評量

指數六十分以

下者 

生活（含膳食）、護理照

顧（含照顧服務員、營

養補給及必要衛材）、復

健服務（必要輔具）、醫

師診療、社會化活動、

衛材材料（管灌、傷口

護理、尿布、胃管、氣

切等） 

八五○○○ 

說  明 

一、表列就養基準，係就養補助每月最高額度。 

二、就養費用依實際收費額度核實發給（補助）；逾本

基準部分，由接受就養者自行負擔。 

修正說明 

一、本附表就養基準表補助項目內涵，自本辦法施行迄今未曾調整，且調查各

縣（市）護理之家收費及服務內涵，多數已明定包含膳食費，為期明確及

避免爭議，且膳食費應為生活所必需，爰將該項費用明定為補助項目；基

於考量照護對象於機構或於居家就養行動便利起見，必要輔具為其復健服

務不可或缺，亦為日常生活所必需，可幫助其維持獨立自主，允宜增列為

補助項目，同時基於經濟考量，亦可支應必要輔具維修需要；而生活自理

能力巴氏量表評量指數六十分以下者於機構或居家護理照顧因應其病情或

有需提供照顧服務員予以個別照顧必要，且照護對象於就養時亦有補充相

關營養補給品及按個人病情特殊狀況使用必要衛材需求，為貫徹政府完善

照護制度宗旨，並因應是類情形，配合予以增列，以減輕家屬經濟負擔。

又上開增列項目亦需依實際市場合理行情覈實審核補助，例如膳食費每日

額度不得逾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每日雜費上限，方為合理。 

二、查行政院九十四年核定本附表補助金額計算方式，係依「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及養護收費及補助標準」所定住宿照護每月收

費額度按八十九年最低生活費標準新臺幣(以下同)七千五百九十八元為基

準，再分別以該基準之二點五倍與二倍核定為生活自理能力巴氏量表評量

指數六十一分以上全失能（重度）及半失能（中度）者之補助金額，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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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情勢變遷，按衛生福利部公告一百十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一萬三千

二百八十八元，爰以一百十年度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按上開行政院核定有案

之計算方式核算生活自理能力巴氏量表評量指數六十一分以上全失能及半

失能者補助金額。 

三、又經調查現行各類照護機構收費標準，按身心障礙、病狀與需照護程度，

約在一萬零五百元至六萬元以內，惟該收費標準多僅有房間費、照護費及

膳食費部分，其他就養基準表內衛材、護理、復健服務費用尚未包含在內，

是如核實支付照護機構費用後，仍有其他項目超逾補助金額部分須支付，

未能完善政府對員警終身照護之美意。又為應本辦法前次修正增訂自聘照

顧服務員居家就養之情形估算所需經費，依衛生福利部一百零七年四月三

十日衛部顧字第一○七一九六○五七九號函通令要求居家照顧服務員最低

月薪應達三萬二千元、時薪二百元，嗣經該部統計至該年底全時工作之照

顧服務員平均薪資已達三萬八千四百九十八元，較勞動部統計本辦法九十

四年施行時照顧服務員平均薪資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一元增長約一點六倍，

爰以上開實際市場行情評估，而非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衡量，以避免與實際

現況存有落差，如為不能自理生活人員需全日按三班輪流照護，按衛生福

利部統計照顧服務員薪資方式計算（平均薪資等於全時工作者薪資與部分

工時者薪資相加再除以二），每月即需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四元（按月計

酬需十一萬五千四百九十四元，以時計酬需十四萬四千元），縱家屬得以

分擔八小時照護時數，每月支出照顧服務員費用仍高達八萬六千四百九十

八元 （按月計酬需七萬六千九百九十六元，以時計酬需九萬六千元），遠

超逾現有就養基準額度上限，應合理調整現行安置就養基準，爰以生活自

理能力巴氏量表六十分以下者，按原補助基準於九十四年時可聘請約二班

照顧服務員之數額，換算現行聘僱二班照顧服務員居家就養所需數額調整

為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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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修正前) 
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就養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單

位

：

新

臺

幣

（

元

） 

類別 就養項目 
基                準 

全失能 半失能 

生活自理能力

巴氏量表評量

指數六十一分

以上者 

生活、護理照顧、復健

服務、醫師診療、社會

化活動、養護材料（傷

口護理、尿布等） 

一八九九五 一五一九六 

生活自理能力

巴氏量表評量

指數六十分以

下者 

生活、護理照顧、復健

服務、醫師診療、社會

化活動、衛材材料（管

灌、傷口護理、尿布、

胃管、氣切等） 

五○○○○ 

說  明 

一、表列就養基準，係就養補助每月最高額度。 

二、就養費用依實際收費額度核實發給（補助）；逾本

基準部分，由接受就養者自行負擔。 

 

 

 
 


